广元市学校食材供应经营主体信用监管细则（征求意见稿）

为切实通过信用约束和信用激励的方式，推动学校食材供应经营主体加强自身食品安全管理，进一步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效能。根据《四川省学校食品生产经营者信用监管办法》《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制定本细则。
一、信用等级评评定
（一）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及幼儿园食堂食材供应经营主体均纳入评定范围；以学期为评定周期，由市场监管部门会同教育部门每年度开展2次信用等级评定，评定等级分为守信、基本守信、失信、严重失信。
（二）本细则所评定的学校食堂食材供应经营主体是指：与教育主管部门或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签订了大宗食材、零食食材的供应协议或合同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三）市教育局负责组织全市教育系统于每学期开学前对食堂食材供应经营主体的基础信息进行核查更新，并及时将更新后的基础信息通报同级市场监管部门。

（四）评价主体

1.注册地址与实际经营地址一致的经营主体，由所属县（区）市场监管局开展评定；

2.注册地址在广元市境内但与实际经营地址不属于同一县（区）的经营主体由经营行为发生地所属县（区）市场监管局评定；

3.注册地址不在广元市境内但经营行为发生在广元市境内的经营主体，由经营行为发生地所属县（区）市场监管局组织评定；

4.注册地址不在广元市境内且供应多个县区的经营主体由广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定县（区）市场监管局评定；

5.注册地址不在广元市境内的食材供应主体评定内容中涉及的消费投诉指发生在经营所在地投诉内容；

6.被评定经营主体所涉及行政处罚内容依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情况为准。

（五）评价内容

1.基本信息：包括名称、地址、许可（备案）证信息。

2.监管信息：包括监督检查、监督抽检、行政处罚、行政约谈、消费投诉信息，经营者应公示及其他需要记录的接受监督管理信息。

3.社会信息：包括已立案的举报、社会监督、媒体曝光信息及处理结果。

（六）评定要求

1.学校食堂食材供应经营主体在评定周期内符合以下全部条件的，应当评定为守信：

（1）基本信息：名称、地址、许可（备案）信息与登记注册信息一致。
（2）监督管理信息：
①监督检查：开展日常监督检查、体系检查、飞行检查中，检查结果均为合格的；
②监督抽检：同一评定周期中监督抽检结果均为合格的；

③行政处罚：同一评定周期中未因经营活动受到行政处罚、撤销行政许可等违法行为处理的；

④行政约谈：同一评定周期中未因经营活动被监管部门约谈2次及其以上的。

（3）社会信息管理

①消费投诉：同一评定周期中因经营活动中食品安全问题被在校师生、家长等消费投诉2次及以下的，经过核查属于食品安全管理问题，但不涉及违法违规行为的。

②举报立案：被举报但经查实食品经营行为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况的；
③媒体曝光：同一评定周期内，不存在媒体曝光不当经营行为情况。
2.学校食堂食材供应经营主体在评定周期内符合以下全部条件的，应当评定为基本守信：

（1）基本信息：名称、地址、许可（备案）信息与登记注册信息存在不一致情况,但在限定时间内依法办理变更登记的。

（2）监督管理信息：
①监督检查：同一评定周期中，接受的日常监督检查、体系检查、飞行检查中，存在1次未及时彻底落实整改的；

②监督抽检：同一评定周期中监督抽检结果均为合格的；

③行政约谈：同一评定周期中因经营活动被监管部门约谈2次及其以下的。
（3）社会信息管理

①消费投诉：同一评定周期中因经营活动中因食品安全问题被在校师生、家长等消费投诉2次及其以下的，但经核查不属于食品安全管理问题，不涉及违法违规行为的；
②举报立案：被举报但经查实食品经营行为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况的；
③媒体曝光：被媒体曝光有不当经营行为，但经查证不属于食品安全隐患及问题的。

3.学校食堂食材供应经营主体在评定周期内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应当评定为失信：

（1）基本信息：名称、地址、许可（备案）信息与登记注册信息存在不一致情况,且在限定时间内未依法办理变更登记的。
（2）监督管理信息：

①监督检查；同一评定周期中，开展日常监督检查、体系检查、飞行检查中，检查结果存在2次及其以上不合格的，且未在限定时间彻底落实整改的；
②监督抽检；同一评定周期中，监督抽检结果存在1次及以上不合格的，且未按要求履行主体责任的；
③行政处罚：同一评定周期中因经营活动中受到行政处罚，但不属于《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五条规定的情形的；
④行政约谈：同一评定周期中因经营活动被监管部门约谈2次及其以上的。

（2）社会信息管理

①作出虚假信用承诺或严重违反信用承诺的；
②因受到食品安全投诉、举报，经查证属实，受到监管部门行政约谈2次及以上的；

③媒体曝光：被媒体曝光，经查证确有食品安全隐患及问题的，且造成大范围不良舆情的。

4.学校食堂食材供应经营主体在评定周期内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应当评定为严重失信：

（1）未依法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备案，从事食品经营经营活动；
（2）用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在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生产经营营养成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生产经营添加药品的食品；生产经营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动物肉类及其制品；生产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生产经营国家为防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3）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生产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未按规定注册的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或者未按注册的产品配方、生产工艺等技术要求组织生产；生产经营的食品标签、说明书含有虚假内容，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或者生产经营保健食品之外的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声称具有保健功能；

（4）其他违反食品安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违法行为。
二、信用等级评定的应用

（一）经过信用等级评定的食材供应经营主体由市场监管部门、教育主管部门通过广元市市场监管局网站统一发布评定结果，向社会公示评定结果。

（二）经信用评价后评定结果为失信或严重失信的食材供应经营主体停止开展学校食材供应活动，由广元市教育局组织协调进行食材供应经营主体的更换及调整。

（三）市场监管系统根据食材供应经营主体的信用等级评定结果开展对应的监督管理及检查。

1.对信用等级评定为守信的供应经营主体开展不低于1次/年的监督检查；

2.对信用等级评定为基本守信的食材供应经营主体开展不低于2次/年的监督检查；

3.对由失信修复为基本守信的食材供应经营主体开展不低于4次/年的监督检查；

4.对连续两年信用等级均下降的食材供应经营主体开展不低于3次/年的监督检查。

三、信用修复

学校食堂食材供应经营主体可以依据《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申请信用修复，修复信用等级为基本守信及守信。
（一）申请进行信用修复的学校食堂食材供应经营主体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提交信用修复申请。

（二）提出信用修复需要提交的资料：

（1）信用修复申请书；
（2）守信承诺书；

（3）送达地址确认书（可选）；

（4）履行法定义务、纠正违法行为的相关材料；

（5）经营许可等身份证明材料。

（三）提出信用修复前置条件：除被市场监管部门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情形，或受到《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规定》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的行政处罚外，食品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满一年，且符合下列情形的食堂食材供应经营主体，可以申请信用修复：

（1）已经自觉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中规定的义务；

（2）已经主动消除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

（3）未因同一类违法行为再次受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行政处罚；

（4）未在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中。

四、部分内容解释：

（一）较重行政处罚包括：

（1）依照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按照从重处罚原则处以罚款；

（2）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营业执照；

（3）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

（4）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较重行政处罚。

（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规定》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内容：当事人受到责令停产停业、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限制从业、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吊销营业执照以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规定的其他较为严重行政处罚的，不得提前停止公示。
附件：1.信用修复申请书

2.守信承诺书

3.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证明书

附件1

信用修复申请书

	基本情况
	当事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姓名及身份证件号码
	

	
	住  所

（经营场所）
	

	
	联系电话
	

	
	登记/发证机关
	

	申请信用修复的事项
	(行政处罚信息

(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决定文书号
	
	决定日期
	

	申请事实和理由
	

	申请单位签字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签字：

           单位（公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须知：1、本申请书仅限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信用修复时使用。

2、申请人对本申请书所填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3、本申请书所有内容均为必填项，其中，“申请信用修复的事项”为可选项，可视情况单选或者多选。

4、“申请事实和理由”应当详细说明履行法定义务、纠正违法行为、已经主动消除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的相关情况，如表格不够，可另附页。

5、申请单位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2

守 信 承 诺 书

               郑重承诺：

将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守法经营，加强诚信自律，强化内部管理。自觉履行社会责任，自觉遵守社会公德，自觉接受政府、行业组织、社会公众、新闻媒体监督。

      承诺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3

企业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证明书
申 请 人 ：                                           
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姓名 ：                                                             
联系电话：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委托事项及权限：

办理                                                    （企业名称）的信用修复申请。

是否同意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修改所提交材料中的错误
□ 同意
□ 不同意
指定或者委托的有效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粘贴处）



（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